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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8 日 

部授中商字第 1070030585A 號 

修正「 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名稱並修正為「科學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

法」。 
附修正「科學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部  長 陳良基 

科學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規定事項，由科學園區（以下簡稱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管理局）及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規定設立之單位執行之。 
第 三 條  園區事業於辦妥設立登記，並經海關核准公告監管後，始得由國外進口保稅貨

品。 
   園區事業進口保稅貨品應依海關相關規定，設立保稅帳冊，並指派專職人員辦理

保稅業務。 
   園區事業尚未辦妥設立登記而需自國外進口保稅貨品者，得檢具管理局同意廠房

租賃文件，向管理局申請專案進口保稅貨品。 
   前項專案申請應先向海關繳納進口稅款保證金，始得辦理通關手續，並於辦妥設

立登記，且經海關公告監管後，再向海關申請退還進口稅款保證金。 
第 四 條  園區事業於辦妥設立登記，並經海關核准公告監管後，得檢具有關文件向管理局

申請辦理保稅貨品自行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業務。 
   依法令規定合併或分割後存續或新設之園區事業，得申請承受合併消滅或分割前

已取得之自行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資格。 
   已具備自行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資格之園區事業，位於不同園區之分廠，得向

分廠所在地之管理局申請辦理自行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之業務。 
   園區事業於區外之總公司或分公司已具備自行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資格者，得

向管理局申請辦理自行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之業務。 
第 五 條  園區事業經核准辦理自行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業務者，應聘任二名以上之保稅

業務人員（其中一名應為保稅業務主管級人員）辦理保稅業務，並報請海關核准後副

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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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事業保稅業務人員應具國內、外高中或高職以上學校畢業（含同等學歷資

格）或普通考試（含丙等特考）以上考試及格，並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經辦保稅業務達二年以上。 
二、 經管理局、海關或海關審查通過之民間機構舉辦保稅業務人員講習並取得結

業證書。 
第 八 條  園區事業應備置保稅貨品帳冊，報請海關驗印，驗印後依海關規定詳細記錄進、

出倉數量、倉庫結存數量及動態紀錄等，供管理局及海關隨時查核之用。 
   園區事業進口之非保稅原料、物料，可與其他保稅原料、物料相互替代使用者，

應一併登列於原料、物料帳管理，並於年度結算時分項列明，合併計算。 
   園區事業有關保稅之帳冊及編製之表報，應於年度盤存結束後，保存五年；其有

關之憑證應保存三年。 
   前項資料，園區事業得於盤存結案後報經海關核准，以微縮影片、磁帶、磁碟

片、光碟片或其他電子媒體等按序攝錄後，依規定年限保存，其原始單證得予銷毀。

海關依法進行查案時，如須複印相關資料，園區事業應負責提供。 
   園區事業應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備置帳冊，供管理局及海關查核。 
第 十 條  園區事業應每年盤存一次，每二年會同會計師盤存一次。但經海關認證為安全認

證優質企業或保稅帳冊製作完善，保稅貨品管理健全之園區事業，得於會同會計師盤

存之年度盤存日或盤存期限屆滿日一個月前，向海關申請免會同會計師盤存。 
   盤存日期距上年度盤存日期最短不得少於十個月，最長不得超過十四個月；有特

殊情形、事先報經海關核准者，得酌予提前或延長之；海關及管理局認有必要時，得

隨時予以盤存。 
   前項盤存，其未經抽查之項目事後發現錯誤且未移往課稅區前，機器設備應於盤

存後一個月內向海關申請複查；其餘貨品應於盤存後二週內向海關申請複查，屆期不

予受理。 
   園區事業應於盤存後三個月內根據盤存清冊編製保稅貨品盤存統計表及結算報告

表，連同在製品、半製品、成品盤存數折合原料分析表及內外銷成品折合原料分析

表，送請海關審核。但有特殊原因，經申請海關核准者，得延長一個月，並以一次為

限。 
   園區事業以研究發展為主要業務且保稅貨品僅有機器、設備者，免會同會計師盤

存。 
   依第一項會同盤存之會計師，以依會計師代理所得稅事務辦法規定核准登記為稅

務代理人有案之會計師為限。 
   具自行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資格之園區事業，於年度盤存，其由會計師辦理及

簽證者，得免會同海關辦理。由會計師簽證之年度結算報告表，海關得免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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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三 條  園區事業於撤銷或廢止投資核准、解散或遷出區外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結束盤

存： 
一、 園區事業應向管理局、海關及稅捐機關洽訂或由海關逕予訂定盤存日期，並

得會同管理局辦理盤存。 
二、 海關及管理局應視實際情形將保稅貨品封存於該園區事業內，或管理局指定

之地點。 
三、 盤存之保稅貨品，應由園區事業繕具報單補繳稅捐。其盤存數少於帳面結存

數者，應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補稅。 
四、園區事業所有保稅貨品，非經補稅不得輸往課稅區。 

   園區事業宣告破產者，保稅貨品應依破產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其因生產或外銷

之需要者，得由園區事業提供相當之保證金，經海關核准後提領使用，並應於提領之

翌日起一年內檢附出口證明文件向海關辦理銷案，屆期未銷案者，由海關就保證金抵

繳應納稅捐。 
   經撤銷或廢止投資核准、解散、遷出區外或營運不善破產而清算之園區事業，因

故無法辦理結束盤存時，海關得逕依帳面結存數課徵應補稅捐。 
第 十九 條  課稅區廠商售予園區事業自用之機器、設備、原料、物料及半製品，依本條例第

二十五條規定視同外銷，買賣雙方應聯名繕具報單，檢附報關必備文件等，向海關辦

理通關手續，經海關放行後，核發視同出口報單副本交賣方廠商憑以辦理沖退及減免

稅捐。 
   前項具自行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資格之園區事業，得於交易後次月十五日前，

向海關辦理按月彙報。 
第二十七條  園區事業以其產品作為樣品或贈品，售予或贈送國內外廠商及參觀之客戶，其非

屬貿易主管機關公告限制輸出入貨品項目，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售予或贈與課稅區廠商者，應繕具報單，向海關辦理通關手續。 
二、 寄送國外廠商者，應繕具報單依一般貨品出口之規定，向海關辦理通關手

續。 
三、 交與到廠參觀之國外客戶、由廠方人員或快遞業者攜帶出口、民間團體出國

餽贈外賓之禮品且價值未逾貿易主管機關依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所訂限額

者，應填具園區事業保稅貨品攜帶出口申請書，由海關或具有按月彙報資格

園區事業保稅業務人員核明加封交國外客戶、廠方人員、快遞業者或民間團

體具領出區，於出區後一個月內憑出口地海關出口證明銷案。由園區事業保

稅業務人員核放之園區事業保稅貨品攜帶出口申請書案件應於出區後三日

內，向海關備案。 
四、 政府機關派員出國、或接待來訪外賓向園區事業購買禮品贈送外國人士者，

應憑院屬一級機關證明及收據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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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貨品未能銷案，亦未運回廠內者，應於銷案期限屆滿後十日

內，繕具報單按出廠型態補稅。 
   園區事業以其原料、零組件、儀器設備交與到廠之國外客戶、廠方人員或快遞業

者出口至國外測試、維修，非屬貿易主管機關公告限制輸出入貨品項目，且價值未逾

貿易主管機關依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所訂限額者，準用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 
   第一項第三款及前項之限額得由管理局會同海關依實際狀況彈性調整。 
第二十九條  由課稅區輸入園區保稅範圍之貨品，其不申請減免或退稅者，得免辦手續入區。 
   園區事業購進機器，日後有退回、掉換或運返課稅區者，於運返課稅區時，由該

園區事業填具「科學園區生產性貨品出區放行單」出區。 
第三十一條  內銷課稅區之保稅貨品，應繕具報單，報經海關補徵進口稅捐後，始准放行出區。 
   前項保稅貨品屬貿易主管機關公告限制輸出入貨品項目者，須經管理局核准。屬

售予課稅區廠商再加工外銷者，應另行向海關申請沖退稅用報單副本，供加工外銷出

口後辦理退稅。 
   前二項內銷課稅區之貨品，發現損壞或規格、品質與原訂合約不符，須由園區廠

商賠償或調換者，該項賠償或調換之出區貨品，免繳關稅。 
   前項免繳關稅貨品應於原貨品放行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並檢附有關證件，經海

關查明屬實者為限。其機器、設備內銷課稅區後，運回園區修理、裝配者，應依關稅

法相關規定辦理。 
   內銷課稅區之產品依下列方式之一課徵關稅： 

一、 國內有產製者，按出廠時形態完稅價格減除百分之三十後之餘額課徵進口關

稅。 
二、其產品為保稅範圍外尚未能產製者，依所使用原料或零件課徵進口關稅。 

第三十三條  園區事業在生產過程中所產生之副產品、廢品、下腳等，均應按類別、性質依序

儲存於倉庫或經管理局及海關認可之地點，屬半製品之廢品，並應分別列明以備查

核。 
   前項所稱廢品，指園區事業所有不堪使用之機器、設備、零組件或材料，其本身

事業不能利用者；或未經製造過程，仍屬資產之一部分者；或其產品及設備因災害受

損，本身事業不能利用，仍屬資產之一部分者。 
   第一項所稱下腳，指園區事業在其製造過程中，所殘餘之渣滓、廢料，且該事業

不能利用者；或非經產製過程所積存之渣滓、廢料、包裝從物，且不屬於資產之一部

分者。 
第三十四條  前條副產品、廢品、下腳等之報廢，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 有利用價值部分：園區事業應於事前向管理局申請專案核准；由管理局派員

或委託專業機構會同海關現場監毀。其屬貿易主管機關公告限制輸出入貨品

項目者，園區事業應另向管理局申請許可證，經海關依關稅法有關規定核定

完稅價格計徵稅捐後，由園區事業補稅提領出區；上述作業園區事業亦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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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核准，以預估每年處理監毀數量，依其剩餘價值事先補稅。園區事業

於海關及管理局監毀後，得在預先補稅額度內准予提領出區。 
二、無利用價值部分：管理局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會同海關監毀。 

   前項廢品、下腳等，其未在產品單位用料清表用料量中另列有損耗率或未經核准

者，得核實沖銷保稅原料帳。 
   經核准處理之廢品、下腳等，園區事業應依據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處理。 
   第一項保稅貨品報廢業務得以電子作業方式辦理。 
   第一項報廢銷毀案件，其經海關認證為安全認證優質企業之園區事業，得免監

毀。 
第三十七條  園區事業之原料或半製品運往園區外加工所委託加工之廠商，以從事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之研究機構或已辦妥工廠登記之工廠為限。 
   園區事業申請委託加工，應檢附合約書或經委、受託加工雙方簽署之訂單、加工

廠商之公司與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同一公司設立於不同園區內之各分廠間之互託加工

案件，受理委託加工申請之管理局核准後，應通知受託加工廠之管理局，受託加工之

分廠可免再申請核准；委託加工案件之申請，得以電子文件方式辦理之。 
   前項委託加工案件，加工廠商所添加之原料不得申請退稅，其加工廠商為科學園

區園區事業、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農業科技園區之園區事業或保稅工廠者，得申請

除帳。 
   園區事業以自己名義由加工廠商或設立於其他關區之分廠處直接出口加工品者，

應檢具出口地海關核發之報單副本向海關銷案。 
   第一項保稅貨品運往區外加工者，以經管理局核准日起一年為限；屆期未運回

者，應自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日內繕具報單補稅。 
第三十八條  園區事業自備之保稅模具得經管理局核准後運出區外，供委託加工之加工廠或跨

關區另設之分廠使用；其申請方式及期限依前條委託加工之規定辦理之。 
第三十九條  區外廠商以其原料或半製品委託園區事業加工，園區事業應檢附委託加工合約書

或訂單，委託加工廠商之營業登記證明文件，向管理局申請核准。 
   園區事業受託加工，須添加保稅原料者，於加工品出區時，應繕具報單，向海關

辦理通關手續。 
第 四十 條  園區事業之保稅貨品運往區外委託代為修理、檢驗或組裝測試者，應填具科學園

區保稅貨品運出區修理、檢驗或組裝測試申請書報請海關審核並繳納稅款保證金後放

行出區。 
   園區事業進口或自其他科學園區園區事業、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農業科技園區

園區事業、自由港區事業或保稅工廠購買之保稅貨品，經管理局核准，向海關申請於

繳納稅款保證金後，得直接運至區外委託檢驗、組裝測試，並應於完成後運回。 
   第一項運往區外之保稅貨品屬價值逾海關核定限額之機器、設備者，應經管理局

核准後向海關申請出區。前二項及本項作業，得以電子傳輸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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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保稅貨品，價值未逾海關核定限額者，得免繳保證金，逕憑生產性貨品出

區放行單申請出區，並得依第五條、第六條規定，辦理自行點驗進出區。 
第四十一條  前條保稅貨品修理、檢驗或組裝測試後，應於出區後六個月內運回，運回區內時

應填具「園區事業出區保稅貨品運回進廠申請書」，向海關辦理銷案及退還保證金手

續。未依限運回者，應於期滿後十日繕具報單補稅。 
   前項出區之保稅貨品，其情形特殊不能於期限運回者，應檢具區外受理廠商或他

關區分廠書面資料，於期限前提出申請，經海關查明屬實後，得展延之；機器、設備

應由管理局同意，其合計期限不得逾一年。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